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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财购〔2022〕484 号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
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电子化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，各盟市财政局，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财

政局，各政府采购当事人：

为落实好中央深改委两个文件精神，推进首批政府采购行政

裁决示范点建设工作，推动政府采购行政裁决工作的制度化、标

准化、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，提升采购当事人在行政裁决程序中

的获得感和满足感，优化营商环境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贡献积极

力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就

开展质疑投诉和行政裁决电子化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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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《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确定第一批政府采购行政裁决试

点的通知》(财办库〔2020〕9 号)，我区作为第一批行政裁决机

制示范点省份，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、探索建立更高效、便捷

的“一站式”纠纷化解机制，充分应用政府采购“全区一张网”

制度和技术优势，健全政府采购纠纷化解机制，积极推动质疑、

投诉、调解、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、诉讼等有机衔接、相互协调

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，全面落实质疑、投诉、行政裁决全流程

电子化管理，以电子化平台为辅助，建立和完善内部互相制约、

引入专业支持的行政裁决制度，发挥行政裁决调解效率高、成本

低、专业性强、程序简便的特点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基于已建成的政府采购“全区一张网”，建设“一站式”纠

纷服务平台，与“蒙速办”实现对接，打造全方位、无死角、无

障碍的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救济渠道和畅通的维权通道。以健全运

行体制、建立内控机制、专家审查机制、律师服务机制和信息技

术支撑为重点，积极推进示范点建设，配齐专业力量，组建专业

队伍，为实现“跨域+裁决”做好准备，让维权供应商“足不出

户”即可完成裁决。开启质疑投诉线上、线下双通道模式，对质

疑及答复全过程留痕，以便后续投诉取证。探索通过“制度+技

术+人员”三维管理，推进投诉事项线上受理、审查、质证、裁

决、公示、归档，实现投诉事项“一网通办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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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功能

（一）质疑申请及答复。供应商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

云平台线上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申请，同时在法律法规

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纸质材料，质疑提出时间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以

供应商提交纸质材料时间为准。

收到质疑申请后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可线上进行质疑

受理及答复，受理时间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以收到纸质材料时间为

准，质疑结果可线上发送供应商，同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供应商，

质疑答复全过程进行线上操作、留痕。

（二）投诉申请及处理。投诉人可通过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政

府采购云平台线上向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提出投诉申请，同时在法

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纸质材料，投诉提出时间依据相关法律

规定以投诉人提交纸质材料时间为准。投诉人也可现场在投诉受

理点配备的投诉申请终端机进行投诉登记，直接在设备上完成身

份认证（身份识别、关联手机号）、投诉申请、查询进度等，并

提交纸质材料。

投诉成功受理后，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可通过线上进行调查取

证和组织召开远程质证听证会，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程

序，降低败诉风险。同时通过政府采购投诉电子化管理将投诉处

理业务内部风险控制要求贯穿于受理到做出决定的全流程及各

环节，覆盖所有岗位和人员，全过程留痕并存档形成完整的电子

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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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质疑投诉统计分析。对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在案件中的

具体情况、涉及案件频次、投诉处理结果等相关信息进行大数据分

析，确保随时随地获知投诉相关当事人信息，供财政部门意见参考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供应商

1.可在线填写质疑申请，并上传质疑函扫描件，同时将质疑

函纸质版本发送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，如线上提交质疑函与纸质

版不一致的，依照相关法律规定，质疑函材料以采购人或代理机

构收到的纸质版本为准。

2.可在线填写投诉申请，并上传投诉书扫描件，同时按照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要求，将投诉书

纸质版本发送财政部门，如线上提交投诉书与纸质版不一致的，

依照相关法律规定，投诉书材料以财政部门收到的纸质版为准。

3.可在线查询投诉申请处理进度和投诉处理结果。

（二）采购人、代理机构

1.可在线受理供应商质疑函，在收到供应商纸质质疑函后及

时填写质疑回复函，并将纸质版质疑回复函按时发送供应商。

2.对供应商的投诉进行投诉答复，配合监管部门的各项投诉

调查工作。

3.可在线查看投诉处理结果。

（三）政府采购监管部门

1.在线审理供应商投诉书，在收到供应商纸质版投诉书后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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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填写受理意见，生成相关受理文书，同时将纸质版受理文书及

投诉答复文书发送相关当事人。

2.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取证，包括对投诉材料及投诉答复材

料进行书面调查，组织质证、调解、以及相关专家论证会议等。

3.基于调查结果形成投诉处理决定，填写投诉处理决定书，

并将正式文件发送相关当事人，并向公众公告投诉处理结果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全面应用政府采购行政诉裁决电子化

管理系统是实现政府采购行政权利运行公开透明、建立健全行政

执法内控机制、高效化解政府采购纠纷，积极探索行政裁决标准

化建设，是构建政府采购“全区一张网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级

政府采购监管部门、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高度重视，统一思

想，提高认识，明确目标，共同努力，全力配合，把实现政府采

购行政裁决电子化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、采购人、政

府采购代理机构要按照各自职能，全力推进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电

子化工作。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，做好投诉处

理及组织协调工作；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按照政府采购监管

部门要求，积极做好质疑答复工作；各方要充分认识到实施政府

采购行政裁决电子化工作的重要性，做好基础环境配置，人员操

作培训等工作。

（三）开展先行先试。自治区本级 2022 年 5 月 15 日起，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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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商质疑申请及答复、投诉申请及处理可登陆“内蒙古自治区政

府采购云平台”一行政裁决电子化管理系统中进行权利救济，如

质疑供应商或投诉人无法在系统中提出质疑或提起投诉的，仍可

采取现场提交、邮寄等方式进行质疑投诉。各盟市可结合自身实

际情况自行确定应用时间，有关申请材料务必于 2022 年 6 月 30

日前报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。

在应用过程中，如遇到问题或有任何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与

自治区财政厅联系。

联系电话：0471-4190999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

2022 年 4 月 29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4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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